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6月 23日（星期一）至 6月 2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fss@dfss.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5年6月30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孙翔

董事、总经理：闫文辉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红玉

董事会秘书：杜雅洁

独立董事：丛培红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6月 23日（星期一）至 6月 2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fss@dfs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53223377
邮箱：dfss@dfs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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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股份减

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本公司董事贾少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04,360股（占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后本公司总股本的0.029%），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

内（即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6月1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1,090
股（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本公司总股本的0.007%）。

近日，本公司收到贾少谦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实施减持的告知

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贾少谦先生未在减持区间内减持本公司

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股东名称

贾少谦

职务

董事

持股数量（股）

A股股份

404,360
H股股份

0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本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0.029%
注：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要。

（二）股份来源：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

（三）减持方式、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拟减持股份（股）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本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减持方式

贾少谦 不超过101,090股 0.007% 集中竞价

若本公司在拟减持期间发生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四）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3月20日至2025
年6月19日），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五）价格区间：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近日，本公司收到贾少谦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实施减持的告知

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贾少谦先生未在减持区间内减持本公司

股份。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结果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

减持意向、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少谦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未减持

本公司股份。

3．贾少谦先生不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不是上述主体的一致行动人。本

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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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实施减持的公告

B9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21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8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咸亨国际”）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6个

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

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国

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0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3.65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54,613.65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153.6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47,460.01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7月15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7月15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387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相

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海宁生产基地产业化建设项
目

信息化升级及总部基地建设
项目

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实施主体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中
心有限公司

咸亨国际

咸亨国际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中
心有限公司

咸亨国际

-

项目总投资额

25,487.43
23,402.16
4,594.28
6,695.91
17,000.00
77,179.78

募集资金拟使用额

22,277.30
10,683.16
4,594.28
6,695.91
3,209.36
47,460.01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咸亨国际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11）。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全部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

专户直接支付划转，但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存在需要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先行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人员工资、奖金的支付应通过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

存款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

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募投项目中若涉及境外采购业务，需使用外币等进行支付，受募集资金专户功能

限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子公司可先通过自有资金支付后，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

置换。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正常推进，公司及子公司计划在募投项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在6个月

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

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相关经办部门提出付款申请流程，按公司规定的资金审批

程序逐级审核，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流程，以自有资金先行进行款项

支付。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根据募投项目分别建立明细台账及汇总表，按月汇总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明细表。

3、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按月统计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未置换的款项，提出置换付款申

请，由财务负责人、总经理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前期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的募投项目款

项从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等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中。

4、保荐机构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管权，对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

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合理优化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

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事项是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等作出的合理决策，优化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支付方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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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
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6月20日在咸亨科技大厦十一楼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李明亮先

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咸

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是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等作出的合理决策，优化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款项支付方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9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星璜巷101号咸亨科技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8
322,693,208

79.8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主持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

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叶兴波先生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阮萍女士、冯正浩先生、张长瑞先

生、方莉女士列席了会议；财务总监丁一彬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2,673,308
比例（%）

99.9938

反对

票数

8,000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3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窦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18 证券简称：中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900915 中路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第五十三次）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真大路560号永久1940·iHUB创意产业园A3栋

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2
146

6
27,410,286
27,261,486

148,800
8.5270
8.4808
0.04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闪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智女士出席会议；财务负责人龚平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16,031
117,500

23,233,531

比例（%）

84.7937
78.9650
84.7620

反对

票数

4,073,055
31,300

4,104,355

比例（%）

14.9406
21.0350
14.9737

弃权

票数

72,400
0

72,400

比例（%）

0.2657
0

0.264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11,731
117,500

23,229,231

比例（%）

84.7779
78.9650
84.7464

反对

票数

4,073,055
31,300

4,104,355

比例（%）

14.9406
21.0350
14.9737

弃权

票数

76,700
0

76,700

比例（%）

0.2815
0

0.279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15,331
117,500

23,232,831

比例（%）

84.7911
78.9650
84.7595

反对

票数

4,075,055
31,300

4,106,355

比例（%）

14.9480
21.0350
14.9810

弃权

票数

71,100
0

71,100

比例（%）

0.2609
0

0.259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08,031
117,500

23,225,531

比例（%）

84.7643
78.9650
84.7329

反对

票数

4,082,355
31,300

4,113,655

比例（%）

14.9748
21.0350
15.0077

弃权

票数

71,100
0

71,100

比例（%）

0.2609
0

0.259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05,730
117,500

23,223,230

比例（%）

84.7559
78.9650
84.7245

反对

票数

4,075,055
31,300

4,106,355

比例（%）

14.9480
21.0350
14.9810

弃权

票数

80,701
0

80,701

比例（%）

0.2961
0

0.294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09,730
117,500

23,227,230

比例（%）

84.7706
78.9650
84.7391

反对

票数

4,074,655
31,300

4,105,955

比例（%）

14.9465
21.0350
14.9796

弃权

票数

77,101
0

77,101

比例（%）

0.2829
0

0.28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09,730
117,500

23,227,230

比例（%）

84.7706
78.9650
84.7391

反对

票数

4,074,655
31,300

4,105,955

比例（%）

14.9465
21.0350
14.9796

弃权

票数

77,101
0

77,101

比例（%）

0.2829
0

0.281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15,431
117,500

23,232,931

比例（%）

84.7915
78.9650
84.7598

反对

票数

4,074,555
31,300

4,105,855

比例（%）

14.9461
21.0350
14.9792

弃权

票数

71,500
0

71,500

比例（%）

0.2624
0

0.261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16,931
117,500

23,234,431

比例（%）

84.7970
78.9650
84.7653

反对

票数

4,073,055
31,300

4,104,355

比例（%）

14.9406
21.0350
14.9737

弃权

票数

71,500
0

71,500

比例（%）

0.2624
0

0.261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107,830
117,500

23,225,330

比例（%）

84.7636
78.9650
84.7321

反对

票数

4,081,955
31,300

4,113,255

比例（%）

14.9733
21.0350
15.0062

弃权

票数

71,701
0

71,701

比例（%）

0.2631
0

0.26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7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审计
机构及审计费用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年 度 薪 酬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监事
年 度 薪 酬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567,231

564,930

568,930

568,930

比例（%）

11.9367

11.8882

11.9724

11.9724

反对

票数

4,113,655

4,106,355

4,105,955

4,105,955

比例（%）

86.5670

86.4134

86.4050

86.4050

弃权

票数

71,100

80,701

77,101

77,101

比例（%）

1.4963

1.6984

1.6226

1.62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逸辰、郑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18 证券简称：中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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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选举颜奕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颜奕鸣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截至本公告日，颜奕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颜奕鸣先生简历

颜奕鸣先生，历任上海自行车厂、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销售副科

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中路永久自行车经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申丽永久自行车

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永久自行车经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车业常务副

总经理，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海

永久自行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5-22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于

2025年6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结合

公司发展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请王

雪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5-23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

黄宗衡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黄宗衡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财务负责

人职务。辞职后，黄宗衡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黄宗衡先生的辞职自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黄宗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黄宗衡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聘请王雪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王雪华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

个人简历

王雪华，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管理中心总监；兼任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常委。历任：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裁、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总审计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计财处处

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雪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王雪华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9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
年6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连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更名为《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制度》。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2025-030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甘肃亚盛甘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况

1. 为加强供应链建设，保障制糖产业原料长期稳定供应，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甜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

币3,000万元，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甘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2.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拟投资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甘肃亚盛甘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3. 出资方式：货币资金

4. 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蔬菜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初级农产品收购。（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上述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有

助于推动公司制糖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将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政策导向，

及时研判市场形势，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